铁岭卫生职业学院关于在职职工攻读学历学位规定（试行）
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 为加强学院教职工队伍建设，提高教职工整体素质，规范职工提升学历，攻读硕士、博士学历学位的管理，根据学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暂行规定。
第二条  本规定中所称的“全日制研究生”特指计划内统招研究生以及定向、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研究生；“非全日制研究生”特指以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或博士学位、攻读硕士或博士专业学位。
第三条  本暂行规定适用于学院在岗职工。
第二章  报名条件
第四条  政治思想好，爱岗敬业，品行端正，遵纪守法，为人师表，能完成本岗位工作任务。
第五条 报考全日制硕士、博士研究生，须在学院工作三年以上（从见习期满算）。报考非全日制硕士、博士研究生须在学院工作二年以上（从见习期满算），报考专业要求与教育教学相关。
第六条  学院一般不允许硕士、博士连续攻读，曾以定向、委托培养方式取得硕士学位者，需回学院工作满三年后，方可报考全日制博士研究生。曾以非全日制方式取得硕士学位者，经学院批准，可在取得硕士学位当年报考博士研究生。
第三章  审批程序
第七条  报考人员被录取后，须向学院人事处提交《录取通知书》、《三方协议书》并与学院签订《双方协议书》。
第八条  职工获得学位后，应及时持相关证件（毕业证、学位证等）到人事处进行学位更改备案登记；脱产学习人员还应及时到人事处办理报到手续。  
第四章  待遇及违约赔偿
第九条  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的专职教学人员，在读硕士、博士期间，若能回学院正常工作，且所在教研室或科室同意为其安排工作任务，并且其承担的工作量不低于所在教研室或科室的平均工作量，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基本工资和校内绩效全额发放；
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的其他岗位人员，在读硕士、博士期间若能回学院正常工作，所在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报考勤，学院根据出勤情况按天发放基本工资和校内津贴。（发放标准：基本工资和校内绩效工资总和÷当月实有工作日×实际上班的天数）在攻读硕士、博士期间若不能回学院正常工作，每月只发放基本工资和校内绩效工资中个人综合补贴30%部分；所有攻读硕士、博士人员，如因个人原因，在规定的培养期结束时仍不能毕业者，学院停发其全部工资，待回学院正常工作后，可恢复工资待遇。
第十条  报考违约：对于不符合报名年限的人员，需向学院缴纳违约金5000元/年。
第十一条  离职违约：获得硕士学位后，回学院工作的服务期应保证为5年以上；获得博士学位后，回学院工作的服务期应保证为7年以上。对于服务期未满，因个人原因离开学院的，乙方需返还读书期间学院发放的全部工资（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等全部费用）和学院已经为其报销的学费，并承担违约责任，按照未满服务期年限向学院缴纳违约金5000元/年。
第五章  学费报销办法及程序
第十二条  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的在岗人员，学院报销50%学费，报销金额最高为4万元，如不能按期毕业，学院不承担延期的学费。曾因攻读学历、学位而报销过培养费的，学院在报销硕士、博士培养费时将扣除曾经报销的学费部分。攻读硕士、博士研究生人员，获得硕士、博士学位证书后，回学院工作的当年即可报销学院承诺的相应学费。
第十三条
报销程序
（一）教职工获得硕士、博士学位证书后，需持证书原件及学信网检索证明一份，到学院人事处履行报到和确认程序。
（二）人事处审核后，按财务审批程序报销学费。
第六章  附  则
第十四条  此文件发布日期为2020年9月15日，原《铁岭卫生职业学院师资培养管理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第十五条 本暂行规定适用于我院已在读攻读硕士、博士学历学位的职工。
第十六条  本暂行规定由学院人事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